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甄試通知單 

 
台端報名參加本分署 115年度在職進修訓練第 1期網路架設(假日班)(泰山)之訓

練，甄試當日請務必攜帶①身份證、②本通知單、③志願役現役軍人須提供薦訓

證明正本供檢核(並確定已於報名截止日前函送薦訓證明至本分署自辦訓科)，甄

試日期、地點如下： 

 

甄試日期：114年 12月 20日 13:30辦理報到 14:00 辦理筆試 

 

甄試地點：泰山職業訓練場  行政大樓 1樓 1104 教室 

         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致遠新村 55之 1號(明志科大校區內) 

         （電話：02-8995-6399#2524 范先生） 

 

甄試筆試：黑色 2B鉛筆、原子筆(筆試，用 2B鉛筆劃答案卡，滿分為 100，答錯

不倒扣，各題配分載明於試卷) 。 

 

筆試範圍：單複選題，網路架設丙級學科及電腦相關常識。 

 

※ 考生注意事項 

1.請提前 30分鐘(即 13:30分)進入試場，遲到 15分鐘(14:15含)以上禁止入埸。 

2.題目卷不可作答或註記其他記號。惟其背面可使於計算或擬稿，答案卡要寫上

姓名及劃記考生編號 3碼，考生編號並須劃於答案卡指定位置，交卡時答案卡

與題目卷均須繳交。 

3.應試時需關閉行動電話與有關通訊電子器材、清空桌面上非必要物品及相關書  

本資料，身分證件請置於桌角備查；違反規定者（例:筆試進行中行動電話發

出聲響或影響試場秩序之情事），筆試成績扣 20分。考生如經勸導仍違反上

述規定者，以零分計算，需離開考場，並取消應試資格。 

4.考試結束後請務必留下來，現場公布錄取名單(考生編號)，發相關資料及宣佈

上課注意事項。 

5.甄試當日如遇不可抗力事由而延期甄試，其訊息將即時公告(更新)於本分署網

頁(網址 http://tkyhkm.wda.gov.tw/訊息中心/招生訊息)，請考生密切注意。 

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11 年 12 月 26 日職訓字第 1112511456 號函頒

「所屬各分署自辦在職作業原則修正規定」，自辦在職訓練實施對象為具勞工保

險、就業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，以

開訓報到日當天就其投保身分是否符合進行查核，身分不符者不得參訓。志願役

現役軍人須經上校以上權責單位薦送，否則不予受理， ( 以個人身分報名者，

經查獲以退訓方式處理，並通知其所屬單位 ) 。 



注意事項： 

本班次開、結訓日期：115年 01月 10日~115年 06月 28日 

一、 開課日期：115年 01月 10日起，每週六或日上課 
         （每月合計三至四次，以導師規劃之課表為主) 

二、 上課時間：08:10至 16：35 

三、上課地點：泰山職業訓練場 訓練大樓 2樓 2224 電腦教室 

 
交通資訊：因應明志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明志科大)車輛進出規定，凡欲進入勞動

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泰山職業訓練場之車輛，須依該校規定繳交停

車費-機車提供換證免費進出，汽車 30 元/小時(請自行評估到場交通方式)。汽

車離場前請先至明志科大體育館 1 樓或創新大樓 B1 電梯間所設自動繳費機繳

費，並於繳費後 15分鐘緩衝時間內離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交通地圖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